
- 1 -

《中卫市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
（2025—2035 年）》（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专项规划编制背景

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指导意见》

（应急〔2023〕76 号）、《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指南》

（应急〔2023〕135 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应急避

难建设的实施意见》（宁应急〔2023〕130 号）、《自治区应急

管理厅 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

通知》（宁应急〔2024〕12 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自然资

源厅关于做好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宁应急

〔2024〕12 号）要求，到 2025 年底，区、市、县三级全面完成

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并与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结合《中卫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为进一步做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作，

精准定位应急避难场所分级分类布局和功能，建立科学完善的应

急避难场所体系，做到科学合理规划、高标准建设应急避难场所，

市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了《中卫市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

（2025—2035 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

目前《规划》成果已编制完成，并依次完成意见征求和专家论证

工作。

二、专项规划主要内容

本《规划》结合国家与自治区最新政策要求，围绕中卫市多

灾种风险特征、人口空间格局、公共服务设施现状以及城乡应急

管理能力基础，系统构建了全市应急避难场所的分级体系、分类

体系、空间布局、设施配置、运行管理与实施保障体系。规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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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结构完整、内容系统，共分为十一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本章节作为专项规划的统领部分，系统阐明了

规划编制的总体定位、基本原则及实施依据，旨在贯彻国家和自

治区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相关要求，支撑中卫市防灾减

灾救灾体系建设，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平急两用的应急避

难设施体系。其中，规划范围为中卫市行政辖区，与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保持一致；规划期限为 2025—2035 年，划分近期与远期

实施阶段。

（二）发展背景与需求分析。系统梳理中卫市经济社会发展、

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和现状避难资源条件等基础状况，分析全市面

临的主要自然灾害类型及其风险分布特征，评估现有避难场所在

数量规模、空间布局、功能配套和运行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明确规划编制的现实基础与重点方向。在此基础上，结合地震、

地质灾害、洪涝、暴雨、大风和极端气温等多灾种风险评估成果，

提出重点防护区域与重点人群暴露区，测算紧急、短期和长期三

类避难人口需求，为后续场所布局和设施配置提供依据。

（三）规划目标与指标体系。围绕构建安全、高效、完善的

应急避难体系，明确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总体目标及近期、

远期任务，提出通过健全分级分类体系、优化布局结构、完善设

施配置、强化平急两用和信息化管理等举措，以不断提升城乡避

难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涵盖市级和区县层面的指标体系，

从布局、覆盖、设施和管理等方面设置明确的建设要求，为规划

实施和效果评价提供依据。

（四）避难场所体系构建。依据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应急避难

场所建设的相关标准要求，构建覆盖市域全范围的避难场所体

系，明确各类避难设施的设置依据、使用场景和功能定位，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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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布局安排和设施建设奠定整体框架。体系构建以风险防控为基

础，以满足不同人群、不同灾情下的避难需求为目标，通过对灾

害特征、人口分布和城市空间结构的综合研判，形成全市避难体

系建设的总体框架。

在分级体系构建方面，建立由市级、县级、乡镇（街道）级

和村（社区）级组成的四级避难服务体系，明确各级场所的功能

分工和服务范围。市级场所承担跨区域避难安置任务，是全市避

难体系的综合枢纽；县级场所服务本行政区域内的集中疏散需

求，具备较强的综合保障能力；乡镇（街道）级场所覆盖基层片

区，突出可达性和快速响应；村（社区）级场所作为最基础的避

险单元，满足群众就近疏散和第一时间避险需求。

在分类体系构建方面，按照避难时间和保障水平要求，将避

难场所划分为紧急、短期和长期三类。紧急避难场所满足灾害发

生初期的快速集结需求，强调空旷、安全、便捷；短期避难场所

在灾后数日至数周内提供基本生活条件，承担临时安置功能；长

期避难场所要求具备较完善的生活设施和服务能力，可支撑较长

周期的集中安置。

（五）布局规划与选址要求。结合中卫市人口分布格局、城

乡空间结构、多灾种风险特点和现有避难场所基础，提出全市应

急避难场所的总体布局方向。规划以提高避难可达性和整体服务

能力为目标，依据服务半径、人口密度、灾害暴露程度等关键因

素确定各类避难场所的布局重点，使避难空间体系与市域发展格

局相协调，实现城乡避难能力均衡提升。

在总体布局方面，依据城乡空间格局和多灾种风险特征，形

成“中心城区加强提升、县城优化配置、乡镇全面覆盖、行政村

基本保障”的总体布局方向，并结合灾害风险等级、人口密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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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区域属性，明确避难场所建设的重点区域和保障要求。中心

城区集中布局规模较大、功能较完善的综合性避难场所，满足密

集人口的集中疏散需求；县城依托学校、公园、体育场馆等公共

设施完善片区避难点配置，提升服务覆盖度；乡镇结合集镇节点

和村庄布局，补齐区域避难能力短板；行政村依托广场、学校和

文化活动场所设置基础型避难节点，实现就近避险。

在重点区域布设方面，依据地震、地质灾害、洪涝、大风等

多灾种风险评估成果，围绕不同类型的风险高发区域提出差异化

布设要求。对滑坡泥石流易发区、山洪威胁沟谷、低洼积涝地带

及城市老旧密集片区等高风险区域，优先布局保障能力较强的长

期型避难场所，提高重点区域的避险和安置能力；对风险相对较

低但人口集中度较高的城区社区、学校周边和产业聚集区周边，

配置中小规模、可快速启用的平灾结合型避难点，实现就近避险

和快速疏散；对人口分散且风险较低的区域，根据村庄规模和服

务半径适度补充基层避难节点，形成与风险等级和人口分布相匹

配的避难空间格局。

在选址要求方面，从安全性、可达性、场地条件和设施配套

四个方面提出规范要求。安全性方面要求避开地质灾害隐患区、

洪涝易发区及重大危险源影响范围；可达性方面要求场所位于居

民可步行快速抵达的范围内，并具备明确、顺畅的疏散通道；场

地条件方面要求具备一定规模的开敞空间或可改造利用的建筑

场所；设施配套方面要求场地周边具备消防、医疗、通信等基本

保障条件。通过规范选址标准，确保避难场所布局安全合理、便

捷高效。

（六）应急疏散通道与基础设施配套。构建覆盖市域、层级

清晰、运行高效的应急疏散与保障体系，是提升避难场所启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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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灾时响应能力的重要基础。本部分围绕疏散通道体系、生命

线基础设施配套和运行保障要求，提出专项规划的重点安排和建

设方向，确保避难场所在灾时可迅速启用、持续运行。

在疏散通道体系方面，按照“统一统筹、分级构建、协同联

动”的原则，依托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城区主骨架道路，构建

由救灾干道、疏散主干道和疏散次干道组成的多层级疏散网络。

救灾干道承担跨区域应急联动和物资输送任务，是区域性应急响

应的主要通道；疏散主干道强化市域与县域之间的连接，支撑大

规模人员疏散；疏散次干道保障社区、乡镇等基层单元的快速转

移需求，提高基层群众的避险可达性。

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围绕避难场所运行所需的供水、供电、

通信、消防等重点基础设施，提出系统化配置要求。供水方面，

依托市政供水主干管网，结合场地条件配套临时供水设施，确保

灾时饮用水供应；供电方面，完善与市政电网的接入能力，并预

留应急电源接入点，提高场所突发停电情况下的备用电力保障；

通信方面，确保避难场所覆盖基础通信网络，并预留应急通信设

备安装条件；消防方面，按规范配备消防栓、灭火器材和安全疏

散指示系统，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防护能力。

在应急功能完善方面，结合避难场所平急两用需求，提出支

持场所快速转换、便捷启用的配套建设要求。包括完善照明、卫

生、排水、医疗救护点、物资储备点等功能设施，构建便于灾时

组织管理的出入口系统、人员集结区和物资投放区；同步完善与

疏散通道衔接的导向标识系统，确保人员可快速识别通往避难场

所的方向，提高灾时组织效率；对大型综合性避难场所提出设置

临时厨房、卫生设施、母婴区和特殊人群服务区的要求，提高灾

时安置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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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区域协同。依托中卫市在自治区避难体系中的枢纽定

位，强化与省级避难空间布局及周边市县避难设施的衔接，构建

上下联动、区域协同的避难保障体系。对接自治区避难场所等级

结构和容量配置，完善市域长期与短期避难场所的梯次分工，提

升跨区域安置与支援能力；依托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等区域交通

通道，加强与自治区主干疏散体系的联通，形成跨区域应急疏散

和物资运输网络；推动医疗救治、物资保障、信息指挥等资源协

同，健全联动预案和联合演练机制，实现灾时资源共享、力量互

补，提高区域整体应急处置能力。

（八）设计指引与设施配置要求。围绕避难场所平急两用、

功能完善和安全可用的总体要求，明确各类避难场所在功能区设

置、设施配置和运行条件方面的基本指引。根据紧急、短期和长

期不同类型避难场所的服务需求，提出集结区、安置区、医疗救

护点、物资保障区、卫生设施区和特殊人群服务区等功能布局要

求，确保灾时具备快速启用和基本生活保障能力。

（九）重点任务与实施安排。围绕构建完善的应急避难体系，

从建设补短板、功能强保障、管理促提升三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

并明确实施路径。重点包括：推进避难场所体系建设工程，补齐

市级、县级和基层避难设施在能力、规模和布局上的不足；实施

疏散通道建设工程，完善救灾干道、疏散主干道和疏散次干道体

系，提升人员转移和物资调运效率；推动“平急两用”与防灾防

疫共建共用工程，强化学校、公园、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设施的

功能转换能力；加强基层避难场所建设，提升乡镇、村（社区）

应急避险能力；推进管理协同和智慧管控建设，完善避难场所信

息平台、运维机制和物资管理体系。


